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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三讀通過

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下稱本條例)於7月3日經立法院加開之臨時會三讀通過，提供於本條

例施行後2年內，個人匯回境外資金及營利事業獲配且匯回境外轉投資收益，得選擇依本條例規定管理

運用以適用特別稅率及稅負減半優惠之措施，其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茲將相關重點列示如下：

適用對象及範圍：(第3條)

− 個人自境外(含大陸地區)匯回資金。

− 營利事業自其符合財政部所定控制能力或重大影

響力之境外轉投資事業獲配且匯回投資收益。

資金匯回之課稅：(第4條及第5條)

− 由個人向戶籍所在地稽徵機關，或營利事業向登

記地稽徵機關申請適用本條例規定，經稽徵機關

審核符合適用對象及範圍，並洽受理銀行審核符

合洗錢及資恐防制相關規範後核准。

− 經核准後，個人將境外資金，或營利事業將獲配

之轉投資收益匯回存入新開立外匯存款專戶

時，由受理銀行代為扣取稅款。其適用稅率在本

條例施行之第1年匯回為8%；第2年匯回為10%。

− 以上課稅方式一經擇定不得變更。

− 個人或營利事業自本條例施行之日起逾2年後始匯

回之資金，不適用之。

資金管理運用方式：(第6條)

− 匯回存入外匯存款專戶之資金，區分為「得自由

運用」、「得從事金融投資」及「從事規定產業

投資」三大類別分別管理運用。

− 「得自由運用」之資金以5%為限。其自存入外匯

存款專戶之日起5年內經查獲用於購置不動產或依

不動產證券化條例發行之受益證券者，應由稽徵

機關按20%稅率補徵差額稅款。

− 「得從事金融投資」之資金以25%為限，應存入

規定之信託專戶或證券全權委託專戶內，從事金

管會核定範圍之金融投資，且屆滿5年後始得分3

年各提取三分之一。其未達規定年限之提取，及

移作他用或作為質借、擔保之標的，應由受理銀

行按20%稅率代為扣取差額稅款。

− 「從事規定產業投資」之資金，應提具投資計畫

向經濟部申請核准投資行政院核定範圍之產業並

依核定投資計畫期程從事投資(得用於興建或購置

供自行生產或營業用建築物並持有達規定年

限)，或向經濟部申請核准透過國內創業投資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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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私募股權基金投資重要政策領域產業，並應於

每年一月底前，將上一年度投資計畫辦理進

度，或投資情形及創業投資事業或私募股權基金

投資行政院核定範圍之重要政策領域產業之情

形，報經濟部備查。其未依規定從事投資而移作

他用或報經濟部備查，經濟部應通報稽徵機關按

20%稅率補徵差額稅款。對於本項未投資資

金，應存入外匯存款專戶，且屆滿5年後始得分3

年各提取三分之一，其未達規定年限之提取，及

移作他用或作為質借、擔保之標的，應由受理銀

行按20%稅率代為扣取差額稅款。

從事規定產業投資之稅負減半優惠：(第7條

及第8條)

− 直接投資規定產業之程序：於資金存入外匯存款

專戶之日起1年內提具投資計畫申請核准投資產

業，於核准之日起2年內完成投資(可展延2年)，並

於投資計畫完成之日起6個月內向經濟部申請核發

完成證明。

− 間接投資規定產業之程序：於資金存入外匯存款

專戶之日起1年內申請核准透過國內創業投資事業

或私募股權基金投資重要政策領域產業，其投資

期間應達4年，且所投資事業或基金對於重要政策

領域產業之投資應達一定比例，並於投資期滿之

日起6個月內向經濟部申請核發完成證明。

− 投資程序完成之退稅申請：自取得完成證明之日

起6個月內向稽徵機關申請退還50%稅款(即稅率

4%或5%)。

KPMG觀察

對於本條例施行之影響，觀察如下：

− 個人以大陸來源所得為主之境外資金匯回，由於

個人之大陸來源所得非屬海外所得，不適用基本

稅額課徵，而應課徵綜合所得稅，最高稅率

40%，故在本條例適用下，或可減緩一律以匯回

資金總額作為課稅基礎之不利影響，惟須注意資

金所受管理運用之限制。

− 個人以非大陸來源所得為主之境外資金匯回，由

於其課徵基本稅額之稅率為20%，雖較適用本條

例之稅率高，惟在本條例適用下，若資金用於非

屬投資計畫之購置不動產、存入專戶未達規定年

限提取、移作他用或未依規定將投資情形報經濟

部備查，仍須按20%稅率課稅，且一經擇定不得

變更，故是否適用本條例之課稅，應予審慎，或

可考量是否可依財政部108年1月31日台財稅字第

10704681060號令釋，檢具相關證明文件核實認

定或依規定之利潤率標準，計算未逾核課期間之

所得，以課徵基本稅額。

− 營利事業之境外轉投資收益匯回，由於其金額等

於匯回之資金，或可考量是否可符合本條例之管

理運用限制，以適用所定特別稅率及稅負減半優

惠。

− 本條例為全球反避稅浪潮下的過渡性法案，與受

控外國企業(CFC)制度均在解決滯留境外資金之課

稅問題，其通過代表CFC制度施行條件之趨於成

熟。因此立法院於通過本條例之附帶決議，以所

得稅法第43條之3(營利事業CFC制度)及所得基本

稅額條例第12條之1(個人CFC制度)，於本條例施

行期滿後1年內，由行政院核定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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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ress the circumstances of any particular individual or entity. Although we 
endeavour to provide accurate and timely information, there can be no guarantee 
that such information is accurate as of the date it is received or that it will 
continue to be accurate in the future. No one should act upon such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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